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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应以“学生为中心” 切莫成为“苟苟营”
　　近日，有武汉网友
发文称，一小学校长将
学校的厕所标识牌换成
了学生的画作。其写道，
“厕所标牌背后有一段
小故事，学校一年级学
生碰到校长，跟校长反
馈学校厕所标牌没有设
计感。校长说那你来画
一个吧，这孩子竟然真
的自己画了两幅，关键
是校长说到做到，还给
全校换上了！”（9 月
14 日 九派新闻）
　　报道称，当地“很
多学校都在做类似的事
情，我们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以学生为中心。”
该校一老师介绍，学校
开展课后服务课程，注
重发展学生的“德智体
美劳创”，学校卫生间
的宣传标语也由孩子亲
手绘画，还呼吁孩子们

给学校的路和楼起名。
　　笔者从公开信息获
知，光谷的确有多家小
学均提倡“创新”精神，
如武汉市光谷第十五小
学就提出创艺教育理
念，从小培养学生的科
学意识和艺术素养。
　　其实，这些学校的
做法，看似很小的举动，
但“以学生为中心”这
个理念确实很好。一个
好的教学环境，好的教
育理念，可以成就很多
学生。教育不能只按部
就班，循规蹈矩，更应
该以小见大，循循善诱，
倡导自主创新。
　　学校是孩子们的学
校，老师是孩子们的师
长，也是朋友。孩子们
的意见被重视，他们就
会感到被尊重；自己的
设计被采纳，对他们就

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他
们的内心充满成就感，
自信心就会爆增，学习
的动力也会更足，这是
一件好事。
　　学生去学校接受教
育，不仅仅是学知识、
学规矩，还要全面培养
他们各方面的兴趣，培
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培养
他们的社会能力和独立
思考的精神。如果孩子
们在学校遇到一位思想
开明的老师和校长，能
够从言行上激发他们的
创造力，增强他们的参
与感和主人翁意识，相
信孩子们在这所学校一
定能够快乐成长。
　　相信我们每一位家
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
子成长为一个“装在套
子里的人”，都期待着

他们的将来有无限可
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就像新闻报道中这位建
议被采纳的孩子，因为
这次的被接纳、尊重和
赏识，就可能会影响他
的一生，也许多年后他
真的会成为一名知名设
计师。
　　而学校校长的这一
做法，可能还会激励更
多的孩子勇于发表自己
的意见和建议，从而逐
渐养成独立思考的习
惯，成为一个富有创新
精神和独立人格的人。
　　武汉光谷喻家山学
校“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育理念，也让笔者想
到了近期饱受非议的
“预制菜进校园”事件。
　　如果那些学校一样
把“以学生为中心”作

为办学理念，把学生的
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
把学校食品安全当作头
等大事，就不会在预制
菜到底是否安全营养放
心尚无定论，以及还未
被广大民众所认知和接
受，也没征询家长和学
生意见的情况下，强行
让它进入学生的餐桌。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
地方，没有学生，老师
和学校就失去了存在的
意义。以学生为中心，
传道授业解惑才是学校
和老师们该做的正事。
不要把学校办成充满铜
臭味的肮脏名利场，不
要把百年大计的教育事
业当成割家长“韭菜”
的利器，不要让学校成
为千夫所指的“罗刹国”
和“苟苟营”。

■首席评论员 董哲

以“法律”之名行不合天理之事 注定会遭人民唾弃

　　陕西汉中南郑区濂
水镇一位 92 岁老汉因
烧秸秆，被罚款并写检
讨，此事近日引发热
议。村主任当时对媒体
回应称，考虑到老人年
龄大了，就象征性地罚
了 100 元，目的是说服
教育。在舆论关注下，
此事有了最新进展：退
还罚金，登门致歉，相
关负责人和责任人被诫
勉谈话。（9 月 7 日 澎
湃新闻）
　　鲐背之年的老人，
啥事没经历过，啥道理
不明白？没想到活到最
后，在自家农田里焚烧
秸秆还违法了，不仅被
罚款，还被要求写检讨
并拍照“示众”。
　　在自己生活了一辈
子的地方，遭遇如此一
番“骚操作”，的确把
老人家整糊涂了。像老
人那个年代的人，刀耕
火种是最好的生态，祖
祖辈辈都是如此。就算
今天时代进步了，要“保
护大气环境”，但禁烧
秸秆措施的合理性、科
学性尚值得商榷，怎么

就可以一拍脑袋，整出
一纸红头文件去实施了
呢？甚至还层层下任
务，又是考核，又是处
罚的，还上纲上线要求
老百姓写检讨进行“批
斗”。
　　据媒体报道，濂水
镇政府称相关处罚措施
是按照南郑区的文件要
求执行的。南郑区政府
办称，秸秆禁烧工作主
要由汉中市生态环境局
南郑分局及其下设的区
秸秆禁烧办负责。汉中
市生态环境局南郑分局
则表示，考虑烧秸秆影
响大气环境，市督察组
经常会到镇村督查，发
现烧秸秆的情况会反馈
给区上，区上再要求镇
村去调查及汇报处理结
果。南郑区秸秆禁烧办
最后才说明白，焚烧秸
秆处罚的主体责任在镇
政府，而区上则主要负
责督查考核。
　　真够绕的，一件禁
烧秸秆的事，把那么多
级别的政府、那么多个
部门掺和进来，还单独
设个“禁烧办”负责。

可见，现在有些地方有
些部门的行政效能和服
务水平到底如何了，也
足以坐实老百姓想办点
什么事该有多难了。
　　既然说禁止焚烧秸
秆的目的在于防治大气
污染，处罚依据的又是
市、区有关规定，那么
这些规定是如何出台
的，有没有经过审议等
程序，合不合理，合不
合法？规定出来以后，
有没有规范执行，有没
有严格监督，有没有起
到效果？涉及到的上上
下下的那些部门有没有
“回头看”，深刻反思
过？
　　在我们身边，出现
这种貌似违反“律令”
实则违背天理的事件，
如果不是在网络舆论压
力的作用下，当事人一
般就只能“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最后都
会伸冤无门、不了了之。
　　建立法治社会已成
为广大民众的普遍性共
识，但我们必须清醒地
认识到，法治社会应当
以法律的合理性和正当

性为前提，也就是说政
府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
天理和良知，尤其是那
些地方性法律法规。任
何违背天理的立法不能
被称为真正的法律，这
样的立法是对人类良知
的蔑视，是对人性尊严
的践踏，它无助于人类
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
　　记得有位经济学家
说过，任何人都不应该
以“法律”为托词行不
正义之事。当法律不符
合天理时，当你不得不
在良知和律法之间挣扎
的时候，你应该选择站
在天理的一边。法律不
符合天理，司法不讲良
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
法治。“无法无天不是
一个好社会，有法无天
也不是一个好社会。”
　　文明国家的法律主
要是管控公权力，而不
是为了管控普通百姓。
一个国家的法律的授权
主体应该是这个国家的
民众。法律，是社会道
德的最底线。如果只有
个别人违反法律，那是
这个人的问题；但如果

是很多人都有可能会违
反法律，那就要看看是
不是法律制定的有问
题。如果法律法规违背
了正义的初衷，那么这
条法律法规本身就失去
了存在的意义。
　　单就焚秸秆这件
事，当地政府向当事老
人及家属道歉是应该
的，至于他们能不能真
正“汲取教训，举一反
三，切实加强干部教育
管理和法治教育，走好
群众路线，改进工作方
式方法，更好为民服
务。”那就看他们今后
的实际行动和表现了。
　　历史不断告诉我
们，当权力不受约束时，
没有人是安全的，包括
执法者在内。权力不受
制约就会被滥用，权力
只有接受人民监督，才
会为人民服务；约束和
杜绝权力滥用，才是对
老百姓最好的保护。

■首席评论员 董哲


